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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中山大学民商法考研试题 

一、名词解释（4*5=20分） 

1．定金罚则   

2．不动产和动产   

3．法人   

4．商业秘密   

5．民事法律行为 

 

二、简要回答（8*2=16分） 

1．拍卖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？ 

2．简评所谓“三角债”。 

 

三、论述题（18*3=54分） 

1．概述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主要成果并说明其现实意义。 

2．试述在我国，抵押权与质权的主要异同。 

3．你对民法中“权利本位”的设计是如何理解的？四、案例分析（10*1=10分）    1996年

8月 10日，A市甲公司向乙银行借款 60万元，提供 5辆汽车（每辆价值 12万元）作为抵

押担保，汽车仍由该公司使用。不久，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3辆汽车严重受损，送去大修。甲

公司将此情况通知乙银行，银行要求公司提供新的担保；甲公司找到丙企业作保证人，银行

予以确认。三方约定，如果甲公司不能偿还全部本息，由丙公司负责偿还。后甲公司到期未

能还款，银行欲向丙企业索赔，恰在此时银行收到人民法院关于丙企业已申请宣告破产的通

知。 

请回答下列问题：     

（1）乙银行在得知丙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后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应采取什么措施？    

（2）未受损的 2辆汽车是否仍可以作为抵押财产由银行优先受偿？     

（3）丙企业应承担什么性质的法律责任？ 

（4）银行的贷款应如何清偿？ 


